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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游基地设施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驾游基地的术语与定义、总则、基地设置、管理和服务、安全与卫生、环境保护。 

本标准适用于自驾游基地设施与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01.2  标识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DB32/T 1091-2007  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识设置规范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驾车旅游 

自驾车旅游属于自助旅游的一种类型，是有别于传统的集体参团旅游的一种新的旅游形态。主要是指

旅游者自己选择交通工具，自己驾驶或乘坐非营运车辆自主进行旅游活动的行为。具有交通工具的特指

性、驾乘人员的同一性与旅游安排的自主性等几个突出特点。包括自驾车观光、休闲、体验、房车度假、

探险等，目前在我国是指驾驶小汽车外出旅游。 

3.2   

房车 

带有食宿等起居设备，可以基本满足旅行者旅途中食宿需求的机动车或拖车。 

3.3   

露营营地 

露营营地是指为露营者在自驾游基地露宿提供基本设施与服务的活动场所。 

4  总则 

4.1  自驾游基地地交通设施应齐全、实用及人性化程度高。 

4.2  自驾游基地产品应丰富或有一定规模、特色鲜明及自然和谐。 

4.3  自驾游基地应注意清洁卫生、节能节耗及环境的友好宣传。 



DB32/T 1665-2010   

2 

4.4  自驾游基地应注意道路安全、饮食安全及游客财产安全。 

4.5  自驾游基地应定期提供交通、通讯、餐饮、娱乐及购物等旅游信息。 

4.6  自驾游基地应为自驾游提供专项服务，如地图、短信提示、路标、明码标价、紧急救援、轻微违

章申诉免责制度、违章提示等其他要求。 

4.7  自驾游基地应充分考虑旅游景点的辐射性，即合理设计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距离。 

4.8  自驾游基地应设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残疾人专用厕所以及能为残疾人提供专业 

服务的人员。 

4.9  自驾游基地应有基地建设的整体规划。 

5  基地设置 

5.1  周边环境 

5.1.1  自驾游基地设立时，应充分考虑景区景点周边开发的延续性，与周边景区景点形成一定的互动

性。 

5.1.2  自驾游基地绿化应符合当地林业、园林、城市建设等管理部门要求的标准。 

5.1.3  自驾游基地周边 5km 以内没有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源污染的单位。 

5.1.4  自驾游基地周边生态和景观良好。 

5.1.5  自驾游基地周边环境卫生、治安状况良好。 

5.1.6  自驾游基应充分考虑周边地区的联合性。 

5.2  道路交通 

5.2.1  道路 

5.2.1.1  自驾游基地的道路应与国道、省道相贯通。 

5.2.1.2  自驾游基地与周边国道、省道或国家二级以上公路相连接的道路最小宽度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与周边国道、省道或国家二级以上公路相连接的道路最小宽度指标 

项目  双行车道  单行车道  人行道  

宽度  ≥ 6m ≥ 3m ≥ 1.5m 

注：拖挂式房车的道路应适当加宽为 8m，（转弯半径不小于 12m）  

5.2.2  指引标识 

5.2.1.1  应在距高速公路出口 20km以上或前一出口，设立中英文对照的交通指引标识。 

5.2.1.2  应在距基地 20km 内的各个分道口设立中英文对照的交通指引标识。指引标识上应明确提示该

路口距离主景区的实际公里数，并提示距下一路口的公里数、行 驶方向，距基地 5km 时必须设立指引

标识。 

5.2.2.3  自驾游基地的公路，应设置规范中英文对照的道路标牌标识，道路指引标识应符合 GB 32/T 

1091-2007。 

5.2.2.4  自驾游基地的设置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道路条件及相配套的道路指示标识。 

5.2.2.5  在到达主景区的前一路口，应提示停车场的行驶方向。 

5.2.2.6  如遇节假日或停车场接近饱和，应采用临时中英文对照的告示牌疏导车辆。告示牌应前置在

距停车场一至二个路口。告示牌应指明临时停车的方向，并逐个路口设立临时交通指引牌。 

5.3  露营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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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露营营地的地面应平整干燥，有条件的营地可铺设草坪或设立地台。离基地内的河道、湖面等

水源应有足够距离,帐篷搭设区地面应高于周围地面 30 厘米。 

5.3.2  露营营地位置设置应背阴背风，远离危险区域，应距离自驾游基地内的游客接待中心不超过 500

米，同时应与外界之间有区域分隔。 

5.3.3  露营营地附近应有步行不超过 2分钟可到达的停车场。应有步行不超过 2 分钟可到达的公共卫

生间。应设有公共淋浴间，并设置带有更衣柜的更衣室，晚间热水供应不少于 6小时。 

5.3.4  露营营地的地台面积应足以放置三人帐篷，地台离地面高度在 10厘米-15 厘米，地面应平整、

硬化。地台三面应选择合适的植物环绕种植。所有地台设置应尽可能面朝同一个方向。地台的四个角上

应有可系抗风绳的固定物。每个地台之间的间隔不少于 5米,且保障通行畅通。 

5.3.5  应有为露营帐篷区铺设的专用上下水及外接电源等配套设施。 

5.3.6  露营营地应设有夜晚照明的路灯，服务接待区应设置室外照明。 

5.3.7  露营营地内必须使用贴有垃圾分类标签的带盖垃圾桶，污水及垃圾应进行无害化处置。垃圾桶

应放置在易被露营者看到及易投掷、不影响景观环境的地方，并要求及时清理，保持清洁。 

5.3.8  露营营地必须有专人管理，夜晚应有人职守。靠近山区、森林、水面等危险区域应标注警示牌。 

5.4  房车营地 

5.4.1  自驾游基地可视情况设置房车营地。 

5.4.2  设置房车营地的自驾游基，停车场不少于 10个房车泊位。 

5.4.3  房车营地和外界之间有区域分隔，并在自驾游基地规划设计中明确标明。 

5.4.4  房车营地应根据总体布局，分别设置车辆及人员出入口。出入口位置应有利于车辆出入及保障

人员安全，有条件的应实行人车分流。 

5.4.5  房车营地的道路两侧应设有夜晚照明的路灯，建筑物处应设置室外照明。 

5.4.6  房车营地内的基本生活设备和基础设施可与露营营地共用。 

5.4.7  房车营地停车位处要预留出上下水、电源接口，预留接口必须与房车所带的设备接口配套或配

置转换设备。 

5.4.8  房车营地水龙头数量应按容纳总人数每 20 到 30 人配置 1 个水龙头，或按营地总停车位 10%的

比例配备。 

5.4.9  房车营地应设冷热水淋浴间，淋浴间数量应按营地容纳总人数每 20至 30 人配置 1 个淋浴间。

公共淋浴间应配备男女分开的热水淋浴，并设置带有更衣柜的更衣室，淋浴喷头及更衣柜数量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公共淋浴间喷头及更衣柜指标  

项目  

男淋浴  女淋浴  

更衣柜  喷头  更衣柜  喷头  

人 /个  ≥ m
3
/个  人 /个  人 /个  ≥ m

3
/个  人 /个  

指标  7 0.12 20 5 0.15 15 

 

5.4.10  自驾游营地内应建有公共卫生间，基地内设有露营营地的，可与之共用。卫生间应与帐篷区保

持一定距离，但最远不超过 200 米。公共盥洗间洗漱龙头数量应符合表 3 规定。盥洗间宜考虑设置高

0.5m～0.55m的儿童专用池及挂衣钩。公共卫生间厕位应符合表 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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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共盥洗间洗漱龙头指标  

项    目  
男漱洗  女漱洗  

人 /个  人 /个  

指    标  20 15 

表 4 公共卫生间厕位指标  

项目  

男厕  女厕  

大便器  

个 /1000 人  

小便器  

个 /1000 人  

小便槽  

m/1000 人  

大便器  

个 /1000 人  

指标  25 30 15 40 

备注   二者取一   

注：男女比例 1： 1 

 

5.4.11  房车营地的普通自驾车每个停车位面积不应低于 25平方米。房车每个停车位面积不应低于 40

平方米。 

5.4.12  房车营地入口处应设置带照明的中英文对照的营地标识牌，营地内各功能区及建筑物都要有中

英文对照的标识牌、警示牌等，内部道路要设置明显的中英文对照地标、向导牌、警示牌等。 

5.4.13  房车营地必须有专人管理，夜晚应有人职守。靠近山区和森林地域应标注中英文对照的警示牌

提醒。 

5.5  配套设施 

5.5.1  基地内配套设施 

自驾游基地内应有如下设施： 

a) 能够为自驾游车辆提供应急救助措施； 

b) 能够为自驾游活动提供必要的生活设施与保障条件； 

c) 便利、整洁、通畅，具有安全保障的观光通道，主要路口设有中英文对照的设施指示牌和观

光项目说明牌； 

d) 一定规模的停车场，停车场面积应与接待容量相适应，不得超容量接待； 

e) 完善的通讯设施。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讯号需 100%覆盖全区域； 

f) 满足游客临时休息需要的设施。自驾游基地内有符合卫生标准的餐饮设施； 

g) 满足游客休闲娱乐需求的设施。有能够举行一定规模的大众文娱活动的公共娱乐设施和场地； 

h) 提供野餐和烧烤场地的自驾游基地，应有防火设施； 

i) 公共卫生间，且分布合理； 

j) 便于游客使用的供水设施； 

k) 医疗点（站）； 

l) 能提供信用卡快速结算等的金融服务。 

5.5.2  基地周边配套设施 

5.5.2.1  自驾游基地周边 10km范围内应有加油站和休息区。 

5.5.2.2  自驾游基地周边 30km范围内，应有能够为自驾游车辆提供维修、救助及应急保障措施的汽车

维修站，并宜设有汽车租赁服务。 

5.5.2.3  自驾游基地所在地级市以上的城市，应有理赔服务的保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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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4  自驾游基地周边应有便于游客到达的，并具有相应接待能力的宾馆饭店，有满足游客休闲娱

乐需求的设施。 

5.5.2.5  自驾游基地周边设有医院。 

5.5.2.6  自驾游基地周边能提供存取款、信用卡等金融服务。 

6  管理和服务 

6.1  管理 

6.1.1  自驾游基地应设置自驾游管理机构，健全自驾游管理制度。 

6.1.2  自驾游基地的收费项目、服务标准、工作制度和住宿须知等应悬挂明示。 

6.1.3  自驾游基地经营者应向自驾游车主提供咨询服务。 

6.1.4  自驾游基地内应保持整洁，各种服务设施设备配套功能齐全。 

6.2  服务 

6.2.1  自驾游基地应设置专属的自驾游接待中心，接待中心至少配备 3 名以上经过培训的专业服务人

员，并名建立相应的值班制度。 

6.2.2  自驾游接待中心为自驾游活动提供信息、咨询、组织、协调、联络、通讯、救援、安全等服务。

对自驾游活动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和指导。 

6.2.3  接待服务应能够为前往基地的自驾车游客提供详尽目的地线路和宣传品，例如：周边宾馆住宿、

特色餐饮、当地特产、周边其他景区介绍及线路、附近加油站、车辆维修店、医院等信息。有专职负责

咨询和接待服务人员，游客问讯和来电能得到及时、热情、满意的解答。 

6.2.4  自驾游接待中心有必备的互联网及终端设备，具备相应的信息采集和互通功能。应配有用于紧

急联络的通畅的通讯工具。要配备无线电通讯中继台，并能覆盖常用频段范围。6.2.5  自驾游接待中

心应配有专门的接待用房及供电、供水、供暖设备。 

6.2.6  自驾游接待中心如有条件可为自驾游活动就近提供汽车租赁代理服务，最好可以提供异地还车

服务。 

6.2.7  自驾游接待中心应备有简单、实用的车辆维修和救援工具，有必备的医疗急救用品。 

6.2.8  自驾游接待中心应有自驾游咨询与投诉管理的制度。有对外公布的投诉电话，有专职人员负责

受理投诉，有详细的投诉记录。 

6.2.9  自驾游接待中心应当积极为自驾游车辆出游者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咨询、办理、理赔、修理

等）。中心能与当地主要保险公司实行快速联动机制，确保 1 小时到达现场实施理赔服务。在有一定危

险性的自驾游活动中，应能够为自驾游活动提供必要的人身和车辆保险代理或中介服务。 

6.2.10  自驾游基地内及附近设有购物场所，购物环境及场地整洁干净，商品品种较为丰富，商品明码

标价，无假冒伪劣。 

6.2.11  自驾游接待中心应有常用药品销售及棉被等物品租借。 

6.2.12  自驾游基地内临时停车场有专人指挥车辆停放及看管车辆。临时停车场应作安全提示，如：请

关好门窗（含天窗），带走贵重物品等。 

7  安全与卫生 

7.1  安全管理 

7.1.1  到达自驾游基地的高速公路路况好。 

7.1.2  自驾游基地的饮食卫生状况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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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自驾游基地近两年内无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发生。 

7.1.4  自驾游基地有救助游客的应急制度和实施细则，每年对员工进行一次以上的培训与演练。 

7.1.5  自驾游基地应有日常安全巡视制度、重大事故上报制度和安全应急预案。 

7.1.6  自驾游基地应有执行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及报告制度。 

7.1.7  自驾游基地内的危险地段应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7.1.8  在盗抢、伤害案件多发地区，自驾游基地应有提示牌等标识，主动提示自驾车游客注意财物和

车辆安全。 

7.1.9  自驾游基地应提供贵重物品寄存服务。 

7.1.10 自驾游基地必须设立报警电话点。 

7.2  公共卫生 

7.2.1  自驾游基地从业人员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持有卫生部门统一颁发的健康证上岗。 

7.2.2  凡是自驾游基地向自驾车旅游者提供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颁布的安全、卫生的法律法规及相

关规定。并标注食用说明或使用注意事项。 

7.2.3  自驾游基地内供水系统有保障，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 

7.2.4  自驾游基地应具备垃圾逐日清理和处理的能力。应设置环保垃圾桶，分类管理，一天一清。 

7.2.5  自驾游基地应对公共卫生设施定期消毒，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8  环境保护 

8.1  自驾游基地景区绿化覆盖率高。 

8.2  自驾游基地景区内清洁。 

8.3  自驾游基地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状况符合国家要求。 

8.4  自驾游基地的酒店、餐厅、厕所等地方应有环保标识和环保宣传。基地餐厅不宜使用一次性餐具，

基地厕所应采用再循环水冲洗。 

                                                           

 


